
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撤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十四次会议部分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

核意见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审议，向董事会出具审核意

见如下：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、《上市

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龙建路桥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，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

关于撤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部分议案的有

关材料，并提出以下审核意见： 

1、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因承诺

参与认购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，本次撤销相关议案构成关联

交易，因此关联董事需在审议《关于撤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十四次会议部分议案的议案》时回避表决。 

2、本次撤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部分议案的

相关事项，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3、我们同意将本次撤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

部分议案的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

避表决。 

4、因本次撤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部分议案

的相关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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